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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CT影像用于多人病历？打击医疗骗保任重道远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期待此番事件能尽快有详细
的调查结果，让典型案件和惩戒行
动形成足够的震慑效应，更期待监
管之剑能更加锋利，进一步扎紧医
保基金的口子，让百姓在公平、透
明、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铂银棕神似轻混血、果桃黑打造伪素颜……据9月22日
《法治日报》报道，近年来，隐形眼镜备受消费者青睐，而其中的
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美瞳，更是销售火爆。同时，美
瞳市场上过度宣传、表里不一、真假混卖等乱象也亟待关注。

美瞳虽美，但严格来说不属于美妆产品。因其直接覆于
角膜表面，与眼组织紧密接触，对安全性要求较高，早在2011
年就被列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和销售均需“持证上岗”。
但揆诸现实，按照医疗器械要求进行制售的商家少之又少，因
佩戴劣质美瞳而导致眼部受损甚至失明的现象并不鲜见。眼
下，国内美瞳市场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不能任由其野蛮生长
了。相关部门在加大力度打击非法制售的同时，也要严厉惩
治虚假宣传，杜绝将美瞳与“美妆”画等号，避免误导消费者。
对于个人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选购时也要擦亮眼
睛、提高甄别能力，小心“美瞳”变“毁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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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禁食泡面？与其设障不如改善服务

不同患者的 CT 影像高度相似，甚至项

链都一模一样；同一台机器 1 分钟内竟做了

两次核磁共振检查；影像与诊断左右方向对

应错误……据 9 月 22 日央视报道，9 月 22 日

凌晨，江苏省无锡市医保局就近期媒体报道

的无锡虹桥医院涉嫌骗保一事做出情况通

报，称已根据举报线索受理调查、初步查实，

并于 8月 30日行政立案；目前正会同公安、卫

健等部门进行全面彻查，将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据此前央广报道，该院一名放射科医生

实名举报该院涉嫌通过伪造病人病历的方式

骗取医保资金，而且在历时半年的多次举报

过程中，涉事医院多次根据具体举报内容针

对性修改完善假病历。

此事之所以引发大量关注，一方面在于

举报者的“吹哨人”角色。曾经，有患者家属

运用个人的会计和法律知识才发现了安徽某

医院骗保痕迹，如今放射科医生通过职务便

利才得以发现相关线索；另一方面，公众惊讶

于一些举报证据竟被院方及时“美化”——一

些患者既没在医院拍过片子，也没有放射影

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

像做出的诊断”。被举报后，片子和影像号都

神奇出现了，举报人质疑其真实性后，竟然丧

失了访问和查阅相关图像的权限。

此番事件正是当下医疗机构骗保现象的

一个缩影，其中反映出的一些特点和趋势亟

待引起重视。比如，骗保手段不断升级，手段

更隐蔽、造假更专业、形式也更加多样，过度

诊疗、分解住院、串换药品、虚构诊疗服务、伪

造诊断报告、冒用医生名义、诱导非病患住院

等恶劣行为层出不穷。又如，在当前严打欺

诈骗保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医疗机构嘴

上喊着打击骗保，实际上对医保基金审核不

细、把关不严，或在监督过程中睁只眼闭只

眼，甚至被揭发举报后仍绞尽脑汁美化、消灭

证据，试图一手遮天，将蚕食医保资金的勾当

进行到底。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医疗机构骗保现象

打击力度不断增强，大量骗保案件被揭发和曝

光，这一方面折射出打击医疗机构骗保形势依

旧严峻，需要我们对其精准画像、高效识别，让

典型案件发挥更大的宣传和警示作用。在国

家医保局官网常设的曝光台上，每年会曝光多

起典型案件，近期曝光的“异常高住院率背后”

的违法行为中，每拉 1人“住院”能拿 300元好

处费以及中医师套餐式用药骗保等细节，便再

次刷新了公众对骗保伎俩的认知。

另一方面，大量骗保案件被揭发和曝光，

也表明不断升级的监督手段取得了一定成

效，骗保行为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从医保

部门实施不预先告知的飞行检查制度，到上

线智能审核和监控拒付系统、创建虚假住院

大数据模型等，一系列硬核举措让更多猫腻

浮出水面。此外，近年来诸如《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

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关

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和规章的出台，进一步明确、细化

了对骗保行为的打击和惩戒标准，让治理工

作更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

钱”，关乎社会稳定、百姓福祉。眼下，在医

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和社会

力量的努力下，一张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大

网已经织就。未来，随着医保改革的持续推

进，医保基金使用的场景也将日益多元，医保

基金的使用和监管将面临更多新情况、新挑

战，因而打击医疗骗保工作仍任重道远。

一张 CT 片子套在了多个病历上，长达

半年的举报迟迟未有结果……在我们看不见

的地方，还有多少闻所未闻的骗保手段、令人

瞠目的操作手法？期待此番事件能尽快有详

细的调查结果，让典型案件和惩戒行动形成

足够的震慑效应，更期待监管之剑能更加锋

利，进一步扎紧医保基金的口子，让百姓在公

平、透明、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规制职业索赔，莫让“打假”变“假打”

近段时间，一些职业索赔人借助投诉平台、来电来访等方

式恶意举报，使企业苦不堪言、监管部门疲于应对，损害了企业

权益，挤占了维权渠道，更占用了社会资源、扰乱了市场秩序。

《人民日报》评论说，职业索赔通过购买问题商品、利用惩

罚性赔偿制度索赔，以打假为名、牟利为实，超出了消费者维

权范畴，更偏离了促进公平正义的初衷。规制职业索赔绝不

是对假冒伪劣行为的放任，而是要区分消费者的理性维权和

恶意索赔，分清经营者的明知故犯与无心之失。贯彻“过罚相

当”原则，才能更好兼顾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公共平台不容无知网红以“渣”出圈

近日，一位网红在直播间大放厥词，调侃历史。尽管网友多

次指出其言论的严重错误，但其仍嘻嘻哈哈以“没文化”回怼。

北京日报客户端评论说，任何自由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

线是法律法规，是民族情感、公序良俗等共同价值。网红调侃

历史、哗众取宠之事屡见网端，暴露了行业积弊。在一些网红

看来，相比种种处罚，爆红获得的收益一本万利。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相关方面要传递明确信号：违规违法必受惩戒，试图

为红逐“丑”、以“渣”出圈，门都没有！

◇“无理由”退货不是“无底线”谋利

近日，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购物纠纷案件，消

费者近半年在某平台退货申请多达 77 次。法院认为该行为

属于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

《法治日报》评论说，网购中五花八门的退货方式，让“七

天无理由退货”逐渐“走样”。“任性退货，退掉的不仅仅是货物

本身，更是商业社会的信用基石”。长期看，当“无理由”退货

变成“无底线”谋利，权利被滥用产生的风险转移、成本转嫁，

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无论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应恪

守诚信原则，平等交易、互利共赢，如此才能实现平台经济的

良性发展。 （嘉湖 整理）

鞠实

据 9 月 22 日《新闻晨报》报道，近日，北

京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应届生张先生因拒

绝参加公司周末跑步活动，在入职 43天后被

辞退。张先生称，由于连续 12天高强度加班

导致身体疲惫，他未能参加第二次跑步活

动，随后被公司管理人员约谈劝退，理由是

他缺乏主动性和管理潜力。张先生认为拒

绝跑步是基于身体状况考虑，不应成为辞退

理由。张先生已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人事

负责人表示，开除决定与公司用人标准有

关，具体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

决为准。

这两天此事在网络引发热议。在笔者

看来，这件事背后的问题，在于企业对职场

权益的忽视、对企业文化的误解以及对劳动

法规的轻视。首先，如果事实真如张先生所

言，在高强度加班后选择休息而非参加跑

步，那么这显然是人之常情，如今却被公司

贴上“缺乏主动性”标签，是赤裸裸地对员工

个人生活与身心健康等基本权益的漠视。

其次，企业团队精神的培养，不应以牺

牲员工的个人选择和健康为代价。跑步活

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本应旨在增

强员工之间的交流与默契，而非成为考验员

工忠诚度和主动性的工具。进一步说，真正

的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精神风貌和核心价值

观的体现，要以人为本，尊重员工的个性和

选择，鼓励员工创新和发展。它应该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力量，能激发员工的归属感和创

造力，而不是成为束缚员工手脚的枷锁，甚

至成为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

此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符合法定条件，且应提

前通知劳动者。在此番事件中，公司并未提

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便单方面解除了劳

动合同，其合理合法性值得商榷。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从多方面入手。一

是加强职场权益保护，这包括加大对职场权

益宣传力度，提高员工维权意识和能力，同

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确保企业

遵守劳动法规，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二是

倡导企业真正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并将其融入日常管理和员工培养中。三是

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努力构建基于平等、尊重

和合作的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企业和劳动者

的双向奔赴。

公司开除拒周末跑步管培生事件，不仅

是一起简单的劳动争议，更是一次对职场权

益、企业文化以及劳动法规的深刻反思。只

有真正尊重员工的个人选择和权益、重塑以

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并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谐的职场

环境，让类似的荒唐事少些再少些。

别让一纸证明卡住灵活就业人员领取误工费

龚先生

“我有罪，忘放吸管”……据报
道，近日，一知名奶茶品牌店内多
名员工被挂“我有罪”牌子的视频
引起争议。涉事品牌在社交平台
道歉：“对不起，我们玩梗翻车了。”

一件小事戳中了公众两个痛点：一是一些劳动者的权
利与尊严会以某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受到损害，二是有
的广告营销以突破道德或法律边界为“创新”。

尊重和保障员工的名誉权、肖像权等合法权利，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基本操守。企业不能为了博流量吸眼
球去恶意营销，当心最终被流量反噬。

网友跟帖——
@青青：不尊重员工的企业会尊重

消费者吗？

@原野：玩梗用错地方，绝非创

意而是灾难。

公司开除拒周末跑步管培生，问题到底在哪？

丁慎毅

据 9 月 21 日《新京报》报道，9 月 20 日，有游客反映，四川

某景区因环保而禁止游客吃自带的泡面，而景区内却售有 22
元一碗用水泡的热干面。还有游客称，景区环卫员将食物汤

汁随意倒入草地。经调查，销售热干面和环卫员不按规定处

理面汤的情况属实。针对游客自带方便面，景区表示将免费

提供开水和食用场所，并统一收集和规范垃圾处理。

此番事件再次牵出了“泡面不进景区”的话题。实际上，

国内多个景区都曾以污染环境为由，作出“泡面不进景区”的

规定与倡议。从环保角度而言，景区禁止游客在景区食用泡

面，似乎有道理，但这一问题显然应该是道多选题，而非只有

“一刀切”禁止泡面这个唯一答案。

通常，游客带泡面进景区，或因景区餐饮太贵，或因景区

缺乏相应餐饮服务，因而让游客吃喝方便实惠，是首要的事。

这方面，河南老君山景区连续 8年推出“一元午餐”，体现出景

区贴心服务游客的诚意和运营管理的前瞻性，即以更高的就

餐性价比，巧妙达成让游客不自带餐食的现实效果。

其次，景区不妨在游客自带餐饮的“善后”上下功夫。对

此，网友们提了不少建议。比如，可提供游客自食区，里面有

座椅、热水、垃圾处理等必要的设施与服务，游客可通过交押

金的方式获取相应服务，吃完后用食品包装和残渣换回押金，

景区则对这些垃圾统一处理。

再次，景区要在信息透明上下功夫。比如，可以把景区内

餐饮服务的品类与价格提前广而告之，这样一些游客可能就

不会选择自带餐饮，景区还可提前告知游客景区内自助饮食

驿站的位置，让游客更方便、环保地食用自带的餐饮。同时，

景区也要加强巡逻监督，督促游客爱护景区环境，不随意乱丢

乱倒残留食物，这是景区应有的责任。

总之，解决景区餐饮与景区环保的矛盾，仅靠给游客设障

不仅行不通，还可能涉嫌侵犯游客正当权益。将服务做细、将

“导航”做精，才是更明智之举。把景区餐饮价格降到合理水

平，将景区环保治理做得更科学周到，游客体验才能更好，景

区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也才能更好实现。

李英锋

对于到城市灵活就业的农民工来说，没

有单位为其出具误工证明，怎么证明自己的

误工损失呢？今年 56 岁的李梅就遇到了这

样的烦恼：在辽宁大连一所小学当帮厨工的

李梅，利用暑假的时间做家政工，在回家的

路上被私家车撞倒，右肩膀骨折。私家车投

保的保险公司对李梅提出的误工损失不予

认可，其工作的小学则认为李梅不是帮厨时

出的车祸，因此不给开具误工证明。（见 9 月

20 日《工人日报》）

尽管法院经调解，认定某保险公司按当

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误工

损失，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了李梅的误工

费、医疗费等共计 9.7 万余元，帮李梅跨过了

“没有误工证明”这道维权障碍，给个案画了

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但如何在更大范围

内、更多类似案件中让灵活就业人员摆脱开

不出误工证明的困境，值得思考。

通常，误工费由侵权方对受害人的误工

损失进行赔偿，可以全面维护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符合损害赔偿的

“填平原则”。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还进一步明

确了误工费的计算方式和标准。

在就业市场上，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没

有稳定的用人单位、雇主，工作内容和时间

等都不规律、不固定，收入方式也不太“正

规”。如果在损害赔偿案件中按受害人无

固定收入计算，可能受害人无法全面准确

地提供最近三年的收入证据，甚至无法开

出 一 纸 自 己 在 受 伤 害 前 曾 经 从 事 某 项 工

作、曾经有劳动收入的误工证明。如此，也

就难以确认与受害人曾从事的工作相同或

相近的行业，难以确定其误工费的计算方

式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在维权

过程中难以与侵权方或相关保险公司就误

工费赔偿问题达成共识，法院、仲裁机构等

也难以有理有据、明确有力地支持受害人

的误工费赔偿请求，受害人很容易陷入误

工费维权困境，其误工费权益很容易被打

折甚至被悬置。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 亿人，瞄准灵

活就业人员的困难和需求，为其设计更公平

合理、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误工费计算方

式和标准，迫切且必要。这不但有助于健全

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机制，而且可以为化

解涉及灵活就业人员的损害赔偿纠纷提供

更规范、明晰的依据和指南。

具体而言，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有必

要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特点，进一步完

善优化误工费计算规则和标准，如确定一个

或几个专门的参照行业，即便受害人不能提

供误工证明，也可综合考量受害人自述、受

害人与相关雇主或用工主体、中介的沟通信

息以及受害人在某段时间的工作证件、考勤

记录、收入记录、交通信息等，直接参照某个

行业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当

然，灵活就业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也应多

留个心眼，注意保存相关信息等，以备维权

的不时之需。

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话题，近

来越来越多受到关注，不让灵活就业人员的

误工费权益困在一纸误工证明里，应该成为

努力的方向之一。

罗志华

据 9月 21日《工人日报》报道，不久前

有博主发视频反映称，9月 9日，海南海口

汽车西站有乘客晕倒，周围人在救援中找

到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但发现需

扫码才能使用，最终未能开箱成功。目

前，该博主反映的需扫码使用的AED，已

更换成一台崭新的贴有封条的设备。当

地 120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在当地

投放的 1600多台 AED中，需扫码打开的

还有约 200台，目前正在陆续更新换代。

近期，已有多地被曝存在急救设备

需要扫码甚至开锁使用的现象。急救设

备的可及性问题，亟待引起充分重视。

从管理角度看，有些急救设备价格

较高，如果被人当作玩具把玩，甚至直接

被盗走，损失不小，因而为设备取用设置

一些障碍，采取些防盗措施，可以减少损

耗，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

然而，在宝贵的生命面前，是让急救

设备保持完好，还是在危急时刻及时派上

用场，相关选择不仅体现着社会的基本价

值取向，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急救效

率。AED 之所以被称为“救命神器”，就

是因为在急救“黄金四分钟”内能发挥出

关键作用，假如取用时浪费一两分钟时

间，或将导致急救失败。避免出现这种奢

侈的浪费，是对生命的起码尊重。

更要看到，与急救设备遭损坏或被

盗相比，因不敢用、不会用而导致的急救

设备被闲置等问题更显突出。眼下我们

应该做的，更该是鼓励公众大胆使用急

救设备，哪怕损耗大一些也在所不惜，而

非在公众普遍不熟悉、没用过急救设备

的背景下，进一步为便捷使用设障。

公共场所急救设备如何保管、怎么

取用等，目前还缺乏统一规定，一些地方

为急救设备上锁而全然不顾取用方便的

做法难以避免。接下来，相关部门有必

要及早出台规定，明确公共场所取用急

救设备应以便捷最大化为原则，从制度

上对包括扫码使用、人为上锁等做法说

“不”。同时，可以适度加大对急救设备

的资金投入力度，在日常管理与维护方

面，不妨对急救设备出现一定程度的损

耗率持宽容态度。对于施救者，则应扩

大急救免责的内涵，将急救设备遭非故

意损坏列入免责范围，最大程度为公众

敢于、善于使用急救设备扫清障碍。

取用急救设备
应以便捷最大化为原则


